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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依據我國《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規定，《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及兒童權利委員會對於條文的解釋《第12號一般性意見書》具有我國法律之效力，綜整指出家長參與的角色與目的循著他們論述的脈絡，而依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26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8條、《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3條、《兒童權利公約》第18條條文，我們可以發現從國際人權公約的眼光看待孩子的教育時， 兒童最佳利益是最基本的考量，而這些學校教育內容是為了讓孩子的人格、尊嚴及潛力得以充分發展，並增強人權與基本自由的尊重，...
	（三） 為利學校教育充分讓家長瞭解並共同參與，讓其家長瞭解學校教育內容是否能為讓孩子的人格、尊嚴及潛力得以充分發展，國家應提供適當的組織與程序，使人民在受國民教育之基本權利有效實現。又依教育基本法第二條規定：「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有鑒於國民教育階段之學生均未成年，應由家長或法定代理人，代其行使教育權，以保障在學學生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之權利。基於教育審議委員會之理念功能，其部份成員是由教育學者專家或教育團體等人員擔任，故一方面具有專業監督性質，而家長會代表及其他社區、弱勢族群等成員加入，也是透過民主...
	（四）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2005 年7月 25 日第 22 次委員會議決議，爲營造兩性共治共決之政策參與的環境，除依據法令規定組成而無法達成單一性別委員比例達三分之一之委員會外，行政院各部會所 屬委員會全體委員組成之性別比例應依內政部所擬原則進行檢討改善，並進行後續討論及追蹤列管。自此，政府機關內具有委員會性質的組織均依此原則檢討改善，以期符合性別平權精神並廣納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意見。因此，教育審議委員會及家庭教育諮詢會之組成比例，亦應依任一性別之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原則辦理，以符性別主流...

